附件3
档案利用告知承诺书
    
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具有唯一性，且不可再生，根据《档案法》及相关档案规章制度要求，现对档案利用作如下告知和利用人承诺规定。
一、认真遵守国家档案法、保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履行相关义务。
二、档案在利用过程中必须妥善保管，维护档案的整齐完整，不得私自拆卷、污损、撕裂、抽换、涂改，不得擅自转借他人、抄录公布、伪造、出卖、携带出境、销毁和丢失。在档案利用中造成损坏、丢失、泄密等不良后果和影响，按相关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相应责任。
三、本次获取的档案材料仅限于：
                                                            
[bookmark: _GoBack]方面使用，且在使用时注明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提供。
    四、禁止将所接触和知悉的档案信息利用在上述利用范围之外的其他方面或提供给第三方使用，禁止未授权在书籍、电视、广播、报纸、周刊、互联网、手机、直邮等媒体或平台进行发布、传播或者提供给他人，否则将承担党纪、政纪责任和法律后果。

以上告知我已知晓，并承诺遵从各项规定。
                       
  申请单位/部门：
                         申请人（签字）：
                         联系方式：
                         日期：        年      月     日
